
用海外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
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
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www.minghui.org。 

标

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软件，更方便可靠。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了

法轮功是被中共栽赃陷害的，知道

这场迫害是邪恶与非法的。这些年

来，邯郸政法委系统很多人都开始

觉醒，不再参与迫害。然而，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邯郸市法轮

功学员李明涛结束了长达十一年的

冤狱回到家中，却不断地受到当地

有关部门恶人的骚扰和监视，妄图

继续维持对他的迫害。 

李明涛，男，41 岁，邯郸建设

银行职员，家住朝阳路建行家属院。

因不放弃对“真、善、忍”法轮大

法的信仰，于二零零三年被中共官

员枉判十一年徒刑，非法关押在石

家庄第四监狱。他的妻子因中共的

残酷迫害被迫与他离婚，父亲李家

功（邯郸市机械电子研究所高级工

程师）被迫害致死；他的两个妹妹

也受到株连。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邯

郸市邯山区公安分局恶警绑架了当

时三十一岁的李明涛，同时将他家

中的所有大法书籍、现金、存折和

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 

邯山区恶警私设公堂，对李明

涛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天的刑讯逼

供，用高压电棍电击全身，长期吊

铐，使他的手、脚、胳膊、腿都肿

的老高，手铐都卡到肉里。恶警们

还用柳条抽打李明涛的脚心，长期

不让睡觉进行精神和肉体摧残。二

十多天后，李明涛被非法关押到邯

郸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超期关押

长达两年三个月之久。因为绝食抗

议迫害，李明涛多次遭看守所恶警

使用酷刑和野蛮灌食的摧残。 

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邯郸市

邯山区法院将法轮功学员李明涛非

邯郸李明涛十一年冤狱结束回家 再遭恶人监控骚扰
法秘密判刑，刑期长达十一年。在没

通知家属的情况下，于十一月十三日

将李明涛秘密送到石家庄北郊第四监

狱迫害。 

李明涛刚被劫持到石家庄北郊第

四监狱，狱方就把他关入监狱的“转

化班”，这是监狱为执行江泽民的指

令专门设置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转

化班”。这个转化班就设在招待所内，

即“接见室犯人二十四小时亲情会见

招待所”，这也是恶人惯用的蒙骗伎

俩，越是邪恶、黑暗的迫害场所越选

在环境看似优越、名称听似温情的地

方，其实是为了达到掩盖罪行、遮人

耳目、肆无忌惮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目

的。 

李明涛被关进一个门窗紧闭、窗

帘紧掩的独间，由三个暴力犯看管。

恶人强迫李明涛坐在墙角的小凳子上

“熬鹰”，昼夜不让他合眼睡觉。另

一方面教育处的恶警开始威逼诱惑劝

说：“你不要再固执了，都已经进了

监狱还怎么修炼？心里想什么我们不

管，写个保证就行了。你要知道这里

可是强制改造机关！”李明涛始终坚

持“我们修炼大法做好人绝对没有

错！”并对监狱的残酷迫害提出抗议，

拒绝恶警的一切无理要求。终于狱方

凶相毕露，教育处恶警赵军竟残忍的

将钉子钉进了李明涛左手的无名指和

小拇指的指甲缝中……在之后的日子

里，李明涛曾数次被恶警暴力殴打，

并被长时间戴着刑具。 

李明涛冤狱十一年来，石家庄北

郊监狱恶警经常无理拒绝他的家人探

视，用尽了种种卑鄙的手段封锁消息，

使邪恶暴行不能及时曝光。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得知李明涛

刑期将满，邯郸丛台区公安分局局长、

书记岳秀山，政委王秀明就开始阴谋

策划，派恶人在李明涛家周围打探消

息。十九日李明涛回到家中，联东派

出所和迎宾居委会便要求李明涛去派

出所照相，妄图给继续迫害找借口。

◇ 

图为描绘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遭
受酷刑的艺术作品。 

中共迫害法轮功时一直冠以

“依法”的名义。但是，在迫害持

续了十余年之久的今天，人们发现，

中共所依的“法律”根本不存在。

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 

一、信仰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公

民基本权利。 

二、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

定法轮功违法。 

三、说法轮功是“×教”，是

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随口说

的，而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

《法轮功是×教》的评论员文章。

江泽民的讲话和《人民日报》评论

员文

来，全国越来越多的人权

律师

学

员做

章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

也没有法律效力，更不能据此定罪。

近年

顶住中共的压力，为法轮功学

员抗辩，他们指出，讲述法轮功真

相、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中共打

压法轮功是非法的，是犯罪。 

正如金光鸿律师在为法轮功

无罪辩护中说的：“法轮功修炼

者恰恰是社会 稳定的因素，政府

应该鼓励而不是打压人们的宗教信

仰，而因为公民的宗教信仰就对公

民定罪处罚，更是践踏人权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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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0 日，海外成立“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

国际组织”，誓言彻底清算江泽民流氓集团、“610 办公

室”以及直接实行迫害的公、检、法组织、和在劳教所、

洗脑班、监狱的管教人员与恶警，以及丧尽天良的活摘

大法弟子器官的所谓医生等相关人员。该通告原文如

下： 

自从 1999 年 7 月以来，江泽民与中共邪党互相利
用对法轮大法进行了历史上最疯狂、野蛮、残酷的迫害。
江泽民流氓集团利用军、警、特务、媒体及所能利用的
国家资源，在非法的盖世太保式的组织“610 办公室”
的操纵下，抓捕、关押和劳教法轮大法学员，利用大规
模的洗脑班和精神病院对法轮大法学员实行精神与肉
体摧残，企图用强迫手段使学员放弃对大法的信仰。据
不完全统计，江氏流氓集团已造成了上万法轮大法学员
致死、致残，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大法学员被关押并遭受
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江泽民流氓集团操纵邪恶的“610 组织”及恶警，
残酷的执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
的迫害政策，全面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继而发展到“打
死学员算白死”，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活摘学员人体器官
的“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罪行”。 

在此我们郑重宣布，成立“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
法国际组织”，彻底清算江泽民流氓集团、“610 办公室”
以及直接实行迫害的公、检、法组织、和在劳教所、洗
脑班、监狱的管教人员与恶警，以及丧尽天良的活摘大
法弟子器官的所谓医生等。 

清算江泽民流氓集团的罪行，合乎天理、合乎道德、

合乎正义。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是势在必行、顺乎天
意人心的大事。 

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用人间的手续、步骤清
算江泽民流氓集团的罪行也符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的天理。在历史的大审判面前，每个人都要摆放自己
的位置。神慈悲于人，要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明白真相，
要使在大陆的中国人摆脱几十年来共产党邪恶的洗
脑毒害，清除思想上对大法的误解，退党、退团、退
队，才能真正保平安。希望知情人保留并公开迫害的
证据，包括人证、物证、文件、照片、录音、录像，
恶人的姓名、个人资料、恶行细节，曝光江泽民流氓
集团的邪恶。为了人类的正义，为了人类未来的美好，
为了你我不再被邪党迫害，在这历史变化中做出正确
的选择。 

               2012 年 10 月 30 日 
          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

历史的审判已经开始

文革结束时，作了大恶的军管干

部 17 人、警察 793 人，共 810 人被

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一大批积极执行

上级命令的造反派“风云人物”，成

了阶下囚。 

很多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杀

人、打人、整人的人，只是中共的一

个棋子、工具，而 终却逃不脱悲惨

的下场。因此，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

应守住良知，切勿错当中共迫害法轮

功的替罪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被

纳粹强迫执行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

绝的犯罪人员， 终逃不脱被判绞刑

的下场。 

目前国际社会和国际媒体正

在高度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

害。根据联合国一九九八年颁布

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条约》的

第六条和第七条的相关条款，江

泽民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行为已

经构成了“群体灭绝罪”和“危

害人类罪”。 

自 2002 年 10 月以来，海外

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

刑罪”、“反人类罪”控告迫害元

凶江泽民及其帮凶。包括“六一

零”办在内的江氏集团及协从者

灭绝人性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其

手段之卑鄙，性质之恶劣已经超

出了“人”这个字眼的界定，激

起了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民的

强烈反对。 

2003 年成立的“追查迫害法

轮功国际组织”，旨在追查迫害法

轮功学员的集体和个人，全球已

有 29 个国家 35 位律师组成了全

球公审江泽民集团的律师团。至

2007 年，法轮功学员在全球 30

个城市和地区，发起 50 多个控告

江泽民的刑事和民事诉讼，包括

江泽民、吴官正、罗干、曾庆红、

贾庆林、周永康、薄熙来、王立

军、王茂林、李长春、刘京等 30

多位中共高官，被称为 21 世纪

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 

等待江泽民、“六一零”及协

从者的将是比清算希特勒及其盖

世太保更为严厉的制裁。◇ 


